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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资 报 告 

天健验〔2024〕39号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24 年 1 月 26 日 15 时止的新增注册资

本及实收股本情况。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

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出资者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

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

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4,751,600.00 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234,751,600.00 元。根据贵公司二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二届二十四次董事会

会议、三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三届五次董事会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和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贵公司申请通过向包秀银定向增发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6,190,00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240,941,600.00 元。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亚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41

号），贵公司获准向包秀银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190,000 股，

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17 元，可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092,300.00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4年 1月 26日 15时止，贵公司实际

已向包秀银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190,000 股，应募集资金总额

100,092,3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3,009,435.85 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97,082,864.15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陆佰壹拾玖万元整

（¥6,190,000.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90,892,864.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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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4,751,600.00

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234,751,600.00 元，已经本所审验，并由本所于 2022年

8月 25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444号）。截至 2024 年 1月 26 日

15时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0,941,600.00元，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

币 240,941,600.00元。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全体

出资者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应被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

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

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1.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2. 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3. 验资事项说明 

4. 银行询证函和进账单复印件 

5. 本所营业执照复印件 

6. 本所执业证书复印件 

7. 本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完备证明材料 

8. 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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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 2024年 1 月 26日 15 时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出资者名称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新增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情况 

金额 
出资比例

(%) 
货币 实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

权 
其他 合计 

其中：实收股本 

金额 

占新增注册

资本比例

(%) 

包秀银 6,190,000.00 100.0000 100,092,300.00     100,092,300.00 6,190,000.00 100.0000 

合  计 6,190,000.00 100.0000 100,092,300.00     100,092,300.00  6,190,000.00 100.0000 

注：本次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92,300.00 元，扣除不含税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1,971,700.00 元，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

的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037,735.8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082,864.15 元，其中 6,190,000.00 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计入股本，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超过新增注册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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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截至 2024年 1 月 26日 15 时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份性质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股本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 

金额 
出资比

例（%） 
金额 

出资比

例（%） 
金额 

占注册

资本总

额比例

（%） 

金额 

占注册

资本总

额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2,841,895.00 60.85 149,031,895.00  61.85  142,841,895.00 60.85 6,190,000.00 149,031,895.00  61.8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1,909,705.00 39.15 91,909,705.00 38.15 91,909,705.00 39.15  91,909,705.00 38.15 

合  计 234,751,600.00 100.00 240,941,600.00 100.00 234,751,600.00 100.00 6,190,000.00 240,941,6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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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验资事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系由上海南亚覆铜箔板有

限公司整体改制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8月 22日取得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47030104249 的营业执照，原注

册资本 234,751,600.00 元，股份总数 234,751,6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 142,841,895 股，占股份总额的 60.8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1,909,705 股，占股份总额的 39.15%。根据贵公司二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二

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三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三届五次董事会会议、202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贵公司申请增加注册

资本人民币 6,190,000.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0,941,600.00 元。 

 

二、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 

根据贵公司二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二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三届二次董

事会会议、三届五次董事会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3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贵公司申请通过向包秀银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

6,190,000 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6,190,00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240,941,600.00 元。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亚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41

号），贵公司通过向包秀银定向增发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6,19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1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092,300.00元。发行后贵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0,941,600.00 元，每股

面值 1 元，折股份总数 240,941,6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

149,031,895 股，占股份总数的 61.85%，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为 91,909,705

股，占股份总数的 38.15%。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超过新增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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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三、审验结果 

截至 2024 年 1 月 26 日 15 时止，贵公司实际已向包秀银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6,190,000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 16.17 元，应募集资

金总额为 100,092,300.00元。坐扣保荐及主承销费 971,700.00元（不含税）后

的募集资金为 99,120,6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汇入贵公司在杭州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

3101041060000020139的人民币账户内。 

另扣除联合主承销费 1,000,000.00 元、审计验资费 471,698.11 元、律师费

566,037.74 元后，贵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97,082,864.15 元，其中：计入实

收股本 6,19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90,892,864.15 元。贵公

司已于 2024年 1月 26日以第 911-240100388号记账凭证入账。连同本次发行股

票前贵公司原有实收股本 234,751,600.00 元，本次发行后贵公司累计实收股本

240,941,600.00元，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9,031,895.00 元，占注册资

本的 61.85%，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1,909,705.00元，占注册资本的 38.15%。 

 

四、其他事项 

此外，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实际发生发行费用总额

为 3,009,435.85 元，其中保荐费 471,700.00 元、承销费 1,500,000.00 元、审

计验资费 471,698.11元、律师费 566,037.74，以上费用均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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